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4-096 

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上午 9:00 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 2024年 9月 24日以邮件、电话等方

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会议通知。公司共有董事 9名，本

次会议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柏忠先生召集和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程事项，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票

表决，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董事张柏忠先生、凌根

略先生、张国明先生、杨立君先生、左川先生因参与项目跟投，回避该项表决。 

为增强对控股子公司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滨电子”）

的管控力度，提高经营与管理决策效率，助力旗滨电子的发展，同意公司通过自

有资金收购旗滨电子少数股东天津旗滨聚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天津聚鑫”）、天津旗滨泰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天津泰鑫”）、天津旗滨众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

津众鑫”）、天津旗滨恒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恒



鑫”）、天津旗滨东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东鑫”）

及天津旗滨盛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盛鑫”）等 6

家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员工跟投平台”）所持有的旗滨电子全部或部分股权（合

计持股比例 20.7856%，对应的初始跟投金额为 17,663.50 万元），股权转让总

价为 18,956.45 万元。其中：天津聚鑫转让股权比例为 8.7800%，转让价格为

8,007.36万元；天津泰鑫转让股权比例为 5.0238%，转让价格为 4,581.66 万元；

天津众鑫转让股权比例为 4.0100%，转让价格为 3,657.12 万元；天津恒鑫转让

股权比例为 2.4768%，转让价格为 2,258.872 万元；天津东鑫转让股权比例为

0.4283%，转让价格为 390.64万元；天津盛鑫转让股权比例为 0.0667%，转让价

格为 60.80 万元。最终收购的股权比例以上述员工跟投平台工商登记确定的比例

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旗滨电子的股权比例将由 68.0796%增加至

88.8652%，员工跟投平台持有旗滨电子的股权比例将由 26.4905%减少至 5.7049%。 

同意旗滨电子员工跟投平台保留公司（含旗滨电子）董监高和核心管理人员

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俞勇通过员工跟投平台间接持有旗滨电子的

部分或全部股权，上述人员继续通过员工跟投平台持有旗滨电子 5.7049%的股权，

以促进旗滨电子玻璃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张柏忠先生、凌根略先生、张国明

先生及其他参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旗滨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跟投平台的股

东在股东大会上须回避该项表决。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福建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董事张柏忠先生、凌根

略先生、张国明先生、杨立君先生因参与项目跟投，回避该项表决。 

为增强对控股子公司福建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药玻”）

的管控力度，提高经营与管理决策效率，助力旗滨药玻产业发展，同意公司通过

自有资金收购福建药玻少数股东宁海俱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宁海俱鑫”）、宁海台鑫信息技术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宁海台鑫”）、宁海珩鑫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海珩鑫”）、

宁海冬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海冬鑫”）及天津旗滨



盛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盛鑫”）等 5 家合伙企业

（以下简称“员工跟投平台”）持有的部分股权（合计持股比例 7.0368%，对应

的初始跟投金额为 2,871.00万元）。股权转让总价为 2,054.74万元。其中：宁

海俱鑫转让股权比例为 4.5098%，转让价格为 1,316.86 万元；宁海台鑫转让股

权比例为1.9289%，转让价格为 563.25万元；宁海珩鑫转让股权比例为 0.2427%，

转让价格为 70.85 万元；宁海冬鑫转让股权比例为 0.2574%，转让价格为 75.15

万元；天津盛鑫转让股权比例为 0.0981%，转让价格为 28.63万元。最终收购的

股权比例以上述员工跟投平台工商登记确定的比例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持有福建药玻的股权比例将由 91.9608%增加至 98.9976%，员工跟投平台持有福

建药玻的股权比例将由 8.0392%减少至 1.002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张柏忠先生、凌根略先生、张国明

先生及其他参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跟投平台的股

东在股东大会上须回避该项表决。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治理及人力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

刘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调整持有人和份额的议

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董事张柏忠先生、凌根

略先生、张国明先生、杨立君先生、左川先生、吴贵东先生因参与公司事业合伙

人持股计划，已回避该项表决。 

1、今年以来，公司有 4 名核心管理层人员符合事业合伙人晋升条件。部分

事业合伙人发生了岗位调整和任职变动，发生晋级、降职、离职、退休等变动。

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并经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审议，同意将上述新增的 4 名公司核心



管理层人员列入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参与人。对于部分事业合伙人因晋级、

降职、离职、退休等任职或岗位发生调整变动的，同意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和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意见，相应收回取消或调增其事业合伙人的持有份额（6人被调增份额、

11人被收回取消部分或全部份额）。 

（1）新增持有人和增加分配的份额。上述新增合伙人及职务晋级调整等原

因需调增持有份额的合伙人共计 10 人（包括新增合伙人 4 人、职务晋级合伙人

6人），获赠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份额合计为 268.951万份，同意上述参与

人获赠份额通过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预留份额进行分配； 

（2）收回取消的份额。全部或部分取消收回降职、离职、退休等任职或岗

位调整等 11 名事业合伙人对应持有的持股计划份额，被取消收回的份额合计为

227.266 万份，上述被取消份额重新纳入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的预留股票份额。 

2、本次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持有人和份额调整后，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

划参与人数为 56 人，持有份额标准数量合计 7,562.320 万份（其中董监高人员

9人，持有份额标准数量合计 2,656.477万份），已全部分配给公司核心管理层

人员持有。剩余的预留份额为 2,437.680万份。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 年“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半年度评

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董事会认为：2024 年上半年，公司全力落实《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各项措施，加快推进治理改革落地，推

动主业做强做优做大，持续推进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

的需求不足影响，着力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质生产力，稳健经营、稳

步发展，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深入推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步伐。同时，公司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沟通，及时回应市场关

切，准确传递公司投资价值，公司及关键主体通过回购或增持向投资者积极传递

看好未来发展的信心，切实履行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和义务，稳定股东长期投资

回报，持续提升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发展，积极响应了“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



同意公司编制的《2024 年“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半年度评估报告》。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公司拟定于 2024年 10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需由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批准，同时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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